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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 2010 年 10 月自学考试中国法制史试题 
课程代码：00223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 

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夏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可概括为(      A      ) 111 

A．奉天罚罪  B．明德慎罚 

C．轻罪重罚  D．德主刑辅 

2．西周时期婚姻成立的限制条件是(      B      )  235 

A．父母之命  B．同姓不婚 

C．六礼  D．媒妁之言 

3．西周时期用来买卖兵器、珍异物品等没有生命物品的契约称为(    D        ) 233 

A．傅别  B．券书 

C．质  D．剂 

4．西周时期将民事案件的诉讼费称为(    D        ) 239 

A．质剂  B．傅别 

C．钧金  D．束矢 

5．春秋时期，邓析私自编定了(    A        ) 346 

A．《竹刑》  B．《法经》 

C．《傍章》  D．《九章律》 

6．战国时期“改法为律”的变法者是(      D      ) 353 

A．孔子  B．叔向 

C．李悝  D．商鞅 

7．秦简《为吏之道》概括了官吏应具备的道德和行为准则，称为(    B        ) 469 

A．四善  B．五善 

C．二十七最  D．九品中正 

8．秦律将故意犯罪称为(      B      ) 461 

A．眚  B．端 

C．非眚  D．不端 

9．规定国家机关在某些专门工作中的程序、原则及有关公文程式的法律，在秦朝称为 

(      C      )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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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律  B．比 

C．式  D．科 

10．疑狱平议、上报复审的奏谳制度创设于(    D        ) 598 

A．商朝  B．西周 

C．秦朝  D．汉朝 

11．汉文帝十三年改革刑制，主要内容是(B        ) 586 

A．废除死刑  B．废除肉刑 

C．废除徒刑  D．废除笞刑 

1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禁止士族与庶族、良民与贱民通婚，如果成婚，在法律上被称为 

(      D      ) 6120 

A．不孝  B．不端 

C．不道  D．失类 

13．晋代对《晋律》中的法律术语进行解释的律学家是(      B      ) 6113 

A．陈群  B．张斐 

C．刘颂  D．刘劭 

14．隋朝制定的第一部律是(      A      )  7128 

A．《开皇律》  B．《大业律》 

C．《武德律》  D．《开元律》 

15．唐律将亲族之间犯奸的犯罪行为称为(    D        ) 7145 

A．不孝  B．不睦 

C．不义  D．内乱 

16．《疑狱集》的作者是五代时期的(      A      ) 8164 

A．和凝  B．宋慈 

C．窦仪  D．苏晓 

17．宋代将皇帝在特定时间对特定的人和事临时发布的诏旨，称为(        B    ) 8169 

A．宣敕  B．编敕 

C．散敕  D．断例 

18．在南宋《庆元条法事类》中，与绞、斩并行，且为第一等生命刑的是(      C      ) 8173 

A．腰斩  B．刺配 

C．凌迟  D．具五刑 

19．元朝建立后制定并颁行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    A        ) 9192 

A．《至元新格》  B．《大元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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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元典章》  D．《至正条格》 

20．元代主持全国宗教管理和审判事务的最高机关是(B          ) 9198 

A．御史台  B．宣政院 

C．按察司  D．司狱司 

21．明代掌一省司法审判事务的机构是(      B      ) 10222 

A．承宣布政使司  B．提刑按察使司 

C．都指挥使司  D．行御史台 

22．明初将由皇帝发布或经皇帝批准发布的官府告示、法令和案例称为(D    ) 10207 

A．大诰  B．令 

C．条例  D．教民榜文 

23．《刑部现行则例》颁行于清朝的(    B        ) 11231 

A．顺治年间  B．康熙年间 

C．雍正年间  D．乾隆年间 

24．清朝将罪犯发配至边疆给驻防的八旗官兵当差为奴的刑罚，称为(    B        ) 11236 

A．充军  B．发遣 

C．刺字  D．枷号 

25．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明确宣布预备立宪期为(    C        ) 13268 

A．7 年  B．8 年 

C．9 年  D．10 年 

26．清末设于租界内、负责审理华洋混合案件的特殊司法机关是(    C        ) 13282 

A．大理院  B．法部 

C．会审公廨  D．军机处 

2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    A        ) 14294 

A．责任内阁制  B．总统制 

C．君主立宪制  D．君主制 

28．北洋政府颁行的《暂行新刑律》基本上沿用了(    C        )  15314 

A．《大清律例》  B．《大清现行刑律》 

C．《大清新刑律》  D．《惩治盗匪法》 

29．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的立法机构是(    D        ) 16322 

A．资政院  B．参议院 

C．谘议局  D．立法院 

30．《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      A      ) 17351 

A．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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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D．参议会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 

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西周礼的核心原则包括(          A    D      ) 222 

A．亲亲  B．吉礼 

C．凶礼  D 尊尊 

E．军礼 

32．战国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包括(      A    D E        ) 349 

A．厉行法治  B．轻徭薄赋 

C．约法省刑  D．法律公开 

E．轻罪重罚 

33．西汉初期的主要立法有(    A    C E                ) 578 

A．《九章律》  B．《越宫律》 

C．《傍章》  D．《沈命法》 

E．约法三章 

34．太平天国时期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是(    B    C    D E        ) 12262 

A．禁止刑讯  B．程序繁琐 

C．天王专断  D．神明裁判 

E．注重结果 

35．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所制定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有(A B    C E    ) 16326 

A．《中华民国训政纲领》  B．《五·五宪章》 

C．《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D．《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E．《中华民国宪法》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3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9 分） 

36．李悝 350 

答:战略时期魏国宰相,在魏文侯的支持下进行改革,  在法律 方面 ,他总结并参考 各的 

立法经验 ， 编撰《法经》，推行法治。 
37．《张杜律》6113 
答:三国两晋南北戟时期的律学家张斐和杜预等人对《晋律》所作的解释,因其非常完备， 

统一了人们对律条的不同理解，而且弥补了律文内容上的缺陷．后来经朝廷批准，下 

诏颁行天下，与《晋律》具有同等效力。后人将他们的注释与晋律文本合为一体，称之 

为《张杜律》。 

38． “袁记约法”1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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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是袁世凯于1914年5月1日正式公布的,其核 

心内容是强化总统权力。《中华民国约法》的颁布，使中国的宪政运动大大倒退了 

一步，同时也为袁世凯的独裁集权铺平了道路。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3 小题，每小题 7 分，共 21分） 

39．简述西周时期的继承制度。238 
答:  (1)在西周，继承主要包括宗祧继承、爵位继承与财产继承三种， 

(2)继承时最主要的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对祖先的祭祀是周人生活中的大事， 

这种祭祀必须由大宗自履行，因此，大宗去世时，就产生确立祭祀继承人的问题，即 

宗祧继承。宗祧继承更多是一种形式上的意义，与之相伴的是与继承时所产生的 

对被继承人的身份地位及财产的继承，即爵位的继承与财产的继承， 

(3)西周均奉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避免诸子纷争甚至残杀。正所谓“立适以 

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必须指出的是，在宗法社会里，在财产继承问题上， 

继承人实际上只是继承了财产的管理权。 

40．简述宋朝的法学成就并举例说明。8170 
答:  宋朝崇文抑武、重视法制，加上有一大批懂得法律的“士大夫”，使得宋朝在刑律、 

案例及法医研究上均有突出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 是《 洗 冤 集 录 》及《 名 公 

书 判 清 明 集 》 两 部 著 作 。 

（一）《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为南宋宋慈所著，宋慈采撷前人著作中有关法医检验的案例，结 

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编辑成《洗冤集录》，该书共5卷，53目，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 

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医学专著。在当时此书由钦命颁行全国，成为南宋办理命案 

官员的必读之书，被后世“奉为金科玉律”和“圭臬”，先后被译成朝鲜文、日文、法文、 

英文、德文等，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法文化的卓越贡献。 

（二）《名公书判清明集》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胡颖等人所编著的一部宋代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 

类汇编。“名公”指这些判词均出自显赫当时的名士之手，“书判”是一种文体， 

在当时主要是诉讼判决书和政府公文，“清明”指带有清正廉明的价值取向。这部 

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源自司法实践的“实判”著作，真实地反映了司法官是如 

何根据事实、参照法律、运用自由裁量权解决诉讼纠纷的。其主要法律思想是倡廉 

政，慎刑罚，重教化及强调法律适用。《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现存唯一的宋代判词 

专集，代表了中国古代判词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是研究中国古代法律适用、宋代 

法制、古代民事法律规范、古代司法文书写作等重大课题的珍贵史料。 

41．简述革命根据地时期人民民主政权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17374 
答:  1．方便民众 

“建立便利于人民的司法制度”，这是根据地时期的司法制度，当然也包括 

司法机关的最大特点。根据地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一切机关能简化者尽量简 

化，因而司法机关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人员配备均采取方便人民、及时快捷的简化 

原则。

2．形式多祥 

由于各个时期根据地成立的时间不同，根据地之间除统一接受中共中央的 

领导外，在政权建设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结果导致司法机关在组织形式上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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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如工农民主政权时期，行使审判权的机关包括革命法庭、裁判部、军事裁 

判所等。此外，诸如政治保卫局和肃反委员会也拥有着一定的审判权。 

3．事实上独立 

这里讲的事实上的独立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司法机关同国民政府 

中央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讲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司法机关隶属于中华 

民国国民政府，属地方性司法机关，但事实上它只执行边区政府的法律和政策，保持着 

完整的独立性。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分） 

42．试述唐律的主要特点。7138 
答:  从现有史料来看，与以往的律相比，唐律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礼法结合 

我国礼法结合的过程起自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 儒家思想昀 

正统地位后，拉开了礼法结合的帷幕，一些直接体现和维护礼的制度，如“亲亲得 

相首匿”、“留养承祀”等相继被确定下来。魏晋南北朝是礼法结合过程中的重要 

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礼大量人律，《曹魏律》中的“八议”制度、《晋律》中的“准 

五服制罪”制度、《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等一些反映礼的精神的制度，都是这 

个时期的杰作。唐律集以前各律之长，把礼法融为一体，最终完成了礼法结合的大 

业。因此，唐律是一部礼法完全结合的法典，而不像以往的法典只是部分制度上的礼法 

结合。 

唐律中礼法的结合表现在多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礼是 

立法的依据。 礼的精神体现在一般原则、 罪名和刑罚等各领域。 比如，《唐律疏议· 名 

例》中有官品、邑号的妇人犯罪“各依其品，从议、请、减、当、免之律”的原 

则，是依据礼而确定的，即“依礼‘凡妇人，从其夫之爵位”’。所以，她们也 

可享有司法特权了。又如，《唐律疏议·名例》“十恶”中“不睦”罪的确定， 

也足以礼为依据，“礼云：‘讲信修睦’。”如果亲族间相犯，“为九族不相叶睦， 

故日‘不睦”’。 

第二方面，法是维护礼的武器。唐律中的法处处以维护礼为己任，打各 

种违礼行为。首先，法极力维护皇权，惩治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比如，《唐 

律疏议·贼盗》严惩“谋叛”行为，谋叛者不仅本人要被处死，还要株连妻、 

子等亲属。其次，法极力维护父权，打击任何有损父权的行为。比如，《唐律 

疏议·斗讼》严惩“子孙违犯教令”的行为，违者要被“徒二年”。再次，法 

极力维护夫权，惩罚任何有损夫权的行为。比如，《唐律疏议·户婚》严罚妻 

子在丈夫丧期内出嫁行为，违者要被“徒三年”，可是却没有对丈夫作出相应 

的规定，丈夫没有这种义务。 

（二）首创“疏议” 

唐律首创“疏议”，把对律文的解释和补充形式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国早在西周时期已出现了解释法律的书籍，时称“ 说律之书”，可 

是，这种“书”没有法律效力。泰的《法律答问》在解释和补充法律内容方面迈 

出了一大步，不仅解释文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解释的面扩大到定罪、量刑等一 

些方面，但是，这种解释和补充还处于局部、不成系统、不完整的状态。汉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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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时期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和补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律“疏议”的诞生，实 

现了对律文解释和补充做法的飞跃，使其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它阐明唐律的指 

导思想；简述了每一篇目的沿革情况；解释律文；概说罪名之间的区别；简说 

有关刑罚的一些问题等.这样，唐律的“疏议”便使中国的法律解释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明显优于以往任何的法律解释。 

（三）律条简要 

唐律只有12篇500条，内容比以往的律简约了许多，这也可以说是唐律的一 

个特点。 

《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可是，我们只知 

道它的篇目以及少量法条，因为历史没有把它完整地保存下来、：商鞅改法为律， 

因此而有了秦律，而且秦律的内容很多，从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秦律包括：《田律》、 

《厩苑律》、《仓律》、《金布律》、《牛羊律》、《捕盗律》等二_}．余律，内容繁多。 

汉承秦制，汉律包括有《九章律》、《傍章》、《越宫律》和《朝律》，共计60篇，其内 

容超过唐律，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定的律，篇目大多在20篇左右，内容也不会少于 

唐律。曹魏时的《新律》有18篇；晋的《泰始律》有20篇；北朝的《北魏律》同 

样是20篇，而北周的《大律》则是25篇。只有《二I匕齐律》才压缩到12篇，少于 

以往，唐律则是从以《北齐律》为基础的《开皇律》发展而来，贯彻了精简和宽平 

的原则，以致律条更为简要，宽简适中。 

（四）立法技术完善 

唐朝较高的立法技术是形成唐律内容简要的一个重要原因。唐朝的立法者吸 

取了以往的立法经验， 掌握了较高的立法技术， 能使法律内容化繁为简。 这在自首、 

化外人相犯、类推等原则的确定中都能得刭体现，在出入人罪、区分公罪与私罪、 

过失等一些具体规定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里专述比附技术。唐律经常使用 

这一技术，并使律文简约化。唐律的比附主要分为定罪比附和量刑比附两种。定 

罪比附是一种套用律中规定的罪名适用于没有规定行为的比附，《唐律疏议·卫 

禁》规定：“宿卫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者，绞；左右并迂人不即执捉者，流三千里。” 

此律条只处罚“宿卫人”，没有涉及其他人，然而，唐律则使用了定罪比附的技术， 

要处罚任何在御所内误拔刀子及不即执捉者。规定：“余人在御在所亦不得误拔 

刀子。其有误拔及傍人不即执捉，一准宿卫人罪。”量刑比附是一种引用律中对 

某罪使用的法定刑适用于另一些行为的比附。《唐律疏议·斗 

讼》规定：“以刃及故杀人者，斩。”此律文没有规定用兵刃杀人的行为，但唐律用 

量刑比附的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规定：“用兵刃杀人者，与故杀同，亦得斩 

罪。”通过使用比附，唐律的内容大量简化，以致比以往都要简约。 

唐 律 的这 些特点 决定了 它在 中国古 代 法典中的 特殊 地位 。 清代 法学 

家薛允升就认为，在中国历代法典中，“唐律为最善”疆。唐律的“最善” 

之名受之无愧。 

43．试述清末修律的影响。13280 
答: 晚清修律虽然迫于内忧外患，主观上是一次被动的法律改革，但是在客观上却引发 

了系列反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首先，修律直接导致了传统法律体系的解体。修律过程中制定的刑法、民法、 

商法等草案，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无论从原则上还是从表达术语上，都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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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的框架，大量沿用西方近代的法律术语，法律原则和制度，且逐步传播并为 

中国人慢慢接受。中华法系原有的内容、原则、体系等正在慢慢消失，最终走向解体。 

可以说，新法律的诞生是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解体的直接原因。 

其次，修律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清末修律前后持续了近十年时间， 

在这十年中，修订法律馆吸收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法律精神和原则，参照日本、德国、法 

国等西方国家的成文法体系，根据中国国情初步设计了一套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和 

司法体制，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制度和法律虽然实施时间较短，有些甚至 

还没来得及实施，但是它们在客观上却成为后来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法律制度 

的基础，为中国法律从封闭的传统体系走向开放的近代法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 

中国法制近代化必不可少的步骤。 

再次，修律直接促进了西方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的引进和传播。此次变法修律， 

是中国自商鞅变法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变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和 

介绍西方近现代法律思想与制度。为了修律，清廷直接派重臣出洋考察西方法律制 

度，引进法律思想与观念；修订法律馆等机构有计划地组织翻译了三百多种西方 

法律文本和法学书籍，并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授西方法律知识、参与草拟法律草案； 

大批留学生也积极介绍西方制度与思想。这些都直接促进了西方法律思想、制度 

和观念的引进和传播，有效改变了中国人的法律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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